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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标准规定了锅炉燃烧器用耐热铸钢喷咀订货技术条件和验收要求 ,

本标准适用于用稀土高铬猛氮 ,∷ 稀±高铬镍氨等高温耐热钢铸造成型的锅庐燃烧器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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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,2 喷咀材料的化学成分应符含零 !的凝定: ∷ 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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zC8Ck33N19N

】。 喷咀材料的力学性能应符合表 2的规定 :

Ⅱ   。     ’ ' 表 2

材  料

牌  号

使用温度

C

室 温
=1000℃

抗拉强度

N/-2

1100“a

抗拉强度

N/mmz

120013

抗拉强度

∵N/-z
抗拉强度

N/】I,m2

硬 度

HRC

zG8σ2m汕△7N 1000 ≥510 ≤so

zG8α26Ni4M吭 3N 1100 ≥539 ≤≤38 )“∫Ⅱ

zG8Cr33Ni9N 1200
'≥

539 20'ˇ 37 氵≥3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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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‘ 喷咀材料的全相组织
=般

不作验收项目o如有要求 ,可在订货合同中注明参照表 3

的妻求戍定。

欤 l¨

材  料
: ∶

粹  号 奥 氏体
°
碳 化 物 马氏体与菜氏体

zCBo26Mh介 1000 奶 -85
8~15 ≤≤35

|      ∶∶zC8026Nl犭M匕sW∷ |1100 60^氵 95 i∶

zG⒗“血0N·
∷

1200 ≤≤20

笫 :2和第】·3级-批 号进行试验,其试塞方法应按相应的°龆
"l~″

37-B1〈 钢铁及合全化学分析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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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.s 喷咀材料应具有 良好焊补性能 ,并易迸荇杌披疝主 。∴  
∵^∵   Ⅱ~

I.。 咬咀的几何形状和尺寸惊差

】·ΙI 贫吧曲JL何形状邪尺寸伸麦F±符合图祥驷茧术灾仵曲掇定?⋯

I.。.2 喷咀的机诫加工佘量、尺寸伸差和重量们差涂囱梓相技术文件洼明办,萁他部位

则应符合JB茄ε0工 Tg1铸锈件杌械加工余量J尺寸夤羞和重量偏差旷币的二级精度规定 ;

其△充锌两9·i边中部有外鼓现象,但对边长度不大芋 4ollmm者 ,其中部外鼓值不得大于产

品名夂尺寸的Ⅱ ,对茁长度大扌∷
dO-著 ,其中部外鼓值不停大手产昂名义尺寸的

5xnIn。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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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:氵 咬咀的诗造质皇 ∴  ~  i !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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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,?:】 喷咀的内外表面应清理干净达刭光清平萤,局部凹陷深度不得翘过璧厚的十分之

-。 否则应进行补焊后弘复辛整∷

ェ。7.2 喷咀表面不得有裂纹、耷窝状气孔以及其他肜喃使用和外观的缺陷 (除杌械加工

后可去掉的缺陷外)。 对此类缺陷允许按规定进行焊补糁复 ,ˉ但每处的焊补面积不得大于 30

×slM’。

I.7.。 喷咀铪件的内鄱不得有蜂窝状气孔、砂眼|夹渣等缺陷 (除机械加王后可去掉的

缺诌外),对此类缺陷允许按规定进行焊补修复,但每处的焊补亩积不得大于 BO× sOm吖。

2 驻收炽刖  1    ∵∷

2.丘 锏造厂必须惋产品睹上经最终裣验合格的产品质量证明书(或称产品质量母证书),

无产品质昱证明书者用户可苡拒收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
2,2 产晶质量证明书应包括下列内容:                    冫

1′

o.产品型号或图号,  ~
bⅡ 产品出厂编号及效量,         ^
o产品材料牌号 ,

d.材质炉批号 ,

e,化学成份 ,

￡,机械性能 ,

ˉ̄  66 -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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⒏ 出厂 日期 ,

h.制造厂名称或代号 ,

1· 编、校人员签宇。

2· 8 应在产品的明显部位标有制造厂名或代号、铸镝件牌号或代号以及材质炉批号。
2· ‘ 制造厂应按产品炉批号随产品向用户提供-套复验用的试样挣 (毛坯尺寸为￠25×

22lll-三裉 )。

26 用户可根据产品质量僚况决定复验牡检产品的效目和复试项目。

附加说明 :

本标淮由上海发电设备成套设计研究所提出并归口。      }Ⅱ
本标准由上海发电设备成套设计研究所负责起草。   |       ∷ `
本标准负责起草人月清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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